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卫生健康局文件

融卫〔2022〕15号
                                                        

关于印发《2022年融水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医疗机构：
     现将《2022年融水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3月17日



2022年融水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提供中医药服务的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和优势，2022年中央及自治区安排专项资金，继续支持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目标
在项目乡镇卫生院内建设5个基层中医馆，进一步完善全县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综合使用多种中医药技术方法服务城乡居民，进一步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发挥。
二、项目范围及内容
（一）建设范围
大浪、安太、同练、汪洞、大年等五个乡镇卫生院。
（2） 建设内容
1.中医馆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中医馆建设的有关标准建设体现中医元素的中医诊室、中医特色康复治疗室、中医药文化室等，配置相关诊疗设备，将名老中医及专家诊室、治疗室集中设置，布局流程符合医疗卫生服务要求，形成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特色诊疗区域，便于群众接受中医药服务；装饰装修采用中式风格，门扇可挂体现中医药文化内涵的对联，走廊、诊室张贴中医药知识和方法宣传栏、宣传图片等，突出传统文化特色，注重人文关怀，中医药文化氛围浓厚；集中开展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一体化中医药服务，同时向群众宣传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2.中医馆人员配备：原则上应配备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同时，项目单位应注重人才培养，做好中医馆人员的进修、培训及交流等工作，提升中医药诊疗服务能力。
3.中药房建设：按照国家中医药局《医院中药房基本标准》（国中医药发〔2009〕4号）设置中药房和煎药室，严格中药饮片、中成药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中医药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中医药相关标准规范。
4.配备必要的设备：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配备10种以上中医诊疗设备和康复设备（选配参考详见附表1），配备用于连接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视频网络的计算机系统、投影等设备，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服务。
三、资金安排和组织形式
（一）资金安排
中央财政安排20万元，自治区财政安排80万共一百万元，按照20万/个对5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资金补助。
（二）组织形式
1.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股按照上级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做好项目的组织管理、宏观指导、考核和评价等工作。
2.各项目建设单位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根据项目所需要的中医药诊疗设备种类，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计划购买的品目、规格和数量。
（三）招标采购
按照13万/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7万/家用于配备必要的中医诊疗设备。项目统一设计、统一装修、统一预算，预算经财政评审后由局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遴选施工质量好的施工单位；设备采购工作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实行政府网上集中招标采购，并将设备采购结果报上级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四、项目执行时间
2022年底前完成项目工作任务，项目经费预算全部执行完毕。
五、项目监督与管理
（一）县卫生健康局负责项目管理与监督执行，按照建设标
准建立管理档案，严格按照建设标准和实施方案开展各项工作。
（二）县卫生健康局、各项目建设单位设立专人负责项目建
设工作，引进绩效考核机制，采取有效措施，经费补助要与建设
效果挂钩。
（三）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规定要求，加强项目经费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加强项目绩效考评工作。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加强督导和考核评估，及时完成项目。项目完成后，请项目单位及时上报项目总结评估报告至县卫生健康局医政股，县卫生健康局负责收集本辖区内项目总结评估报告，汇总报至市中医药管理局。市中医药管理局对项目进行不定期检查,会同财政部门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

附件：2022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诊疗设备选配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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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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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融水苗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2年3月17日印发

附件1
2022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
（中医馆）服务能力建设项目
诊疗设备选配参考表

	分 类
	设备名称

	诊断设备
	中医四诊设备、中医体质辨识设备

	针疗设备
	各类针具、电针治疗设备

	灸疗设备
	灸疗器具、艾灸仪

	火罐
	火罐

	刮痧板
	刮痧板

	中药熏洗设备
	中药熏洗设备、中药离子导入设备、中药雾化吸入设备、中药透药设备

	
	

	牵引设备
	颈椎牵引设备、腰椎牵引设备、多功能牵引设备

	治疗床
	针灸治疗床、推拿治疗床、多功能治疗床

	中医光疗设备
	中医光疗设备

	中医超声治疗设备
	中医超声治疗设备

	中医电疗设备
	高频治疗设备、中频治疗设备、低频治疗设备

	中医磁疗设备
	特定电磁波治疗设备（TDP神灯）

	
	中医磁疗治疗设备

	中医热疗设备
	蜡疗设备、热敷（干、湿、陶瓷）装置

	中药设备
	中药饮片柜（药斗）、药架（药品柜）、药戥、电子秤

	
	中药煎煮壶（锅）

	
	煎药机（符合二煎功能，含包装机）

	康复训练设备
	训练床、训练用阶梯、平行杠、姿势镜等



注：详细设备品目可参考《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医诊疗设备评估选型推荐品目（2011版第一批）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2012〕2号）、《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关于公布中医诊疗设备评估选型推荐品目（2011版第二批）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201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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